阿政办发〔2026〕19号

关于报送2026年以旗政府（旗政府办公室）

名义印发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的通知

各苏木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旗政府工作部门：

为加强旗政府规范性文件管理，增强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的前瞻性，现就有关事宜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继续实行计划管理。各地区、各部门要严格执行行政规范性文件年度发文计划制度。围绕旗委、旗政府中心工作，结合本地区、本部门职责和年度工作重点，研究提出2026年拟提请以旗政府（旗政府办公室）名义印发规范性文件目录，规范性文件要与民生密切相关、实施条件比较成熟，有利于推动我旗全面深化改革、促进我旗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持续健康发展。

二、严格控制发文数量。按照精简、效能的原则，严控行政

规范性文件制发数量。没有实质内容、可发可不发的文件一律不发，坚决杜绝升格发文；凡法律法规、规章和上级文件已经作出明确规定的，现行文件已有部署并且仍然适用的，不得重复发文；对内容相近、能归并的尽量归并。行政规范性文件内容应当明确、具体，注重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文字应当规范、精练、准确无误。

三、切实规范发文程序。

（一）各地区、各部门要填写《2026年以旗政府（旗政府办公室）名义印发的规范性文件计划目录》（见附件），说明发文的必要性、合法性、合理性，制定依据，拟制定的主要制度、措施以及预期效果，拟制发时间等，并附带发文依据材料，经各部门法制机构审核后加盖公章，于2026年5月22日前将纸质版报送至旗司法局507室，电子版发送至aqsfjfzb@163.com。
（二）列入计划的规范性文件，起草单位要严格按照《内蒙古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262号）要求，及时起草，履行征求意见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核等法定程序，按计划提交旗政府常务会审议后由旗政府主要负责人签发、公布，并履行好备案程序。

（联系人：王聪聪 格根塔娜，联系电话：7274071）

附件：2026年以旗政府（旗政府办公室）名义印发规范性文件计划目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政府办公室
2026年5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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